附件
[bookmark: _GoBack]评审方法及标准表
1.评分细则
	综合评分法

	序号
	评审因素
	权值

	1
	报价部分
	16%

	2
	商务部分
	44%

	3
	技术部分
	40%


[bookmark: _Toc96616009][bookmark: _Toc119401541][bookmark: _Toc96615835]2.评分标准
	评审因素
	权值
	评分标准

	价格（16分）
	投标报价
	16分
	1、以经磋商小组一致认定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经过扣除以后最低的评标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得分计20分。其他有效投标人的价格得分统一按公式计算: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磋商价格)×16。
2、价格评审过程中，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投标人磋商报价超过最高限价为无效报价。
3、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4、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磋商评标基准价和磋商投标报价。

	商务部分（44分）
	实施团队
	8分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拟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
（1）项目负责人具有法学或应急管理相关正高级职称，得3分；
（2）项目负责人在行业内有突出贡献和专业影响力，得2分；
（3）项目负责人曾负责相关项目并结项，每项1分，满分得3分；
注：须提供职称证书及项目经验证明材料（如合同关键页、验收证明等）。

	
	
	6分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配备技术负责人1名：
（1）具有法学专业博士或高级及以上职称，得2分，否则不得分。
（2）技术负责人具备重大课题项目经验及突出科研业绩，每提供1项得1分，加分上限4分。
注：对于（1）提供学历或职称证书复印件（证书中应体现专业，如职称证书未体现专业，应提交该职称证书所申报专业的承诺书<格式自拟，写明职称证书具体专业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对于（2）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

	
	
	10分
	供应商针对本项目配备团队成员：
为本项目配备至少5名专家（具备法律或应急管理博士学位或高级及以上职称）：每配备1名符合基础条件的专家得1分（基础分上限5分）。
在上述专家中，每具备1名同时精通法律和应急管理的专家：加1分（加分上限5分）。
本项满分10分。
注：须提供专家简历、学历/职称证书复印件。

	
	技术能力
	14分
	投标人作为主要起草或参与编制应急管理类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或在推进广西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每提供1项有效证明得2分，满分14分。

	
	类似业绩
	6分
	提供合同签订日期在2021年1月1日至今已完成的类似项目的业绩。每个业绩得2分，满分6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否则不得分。

	技术部分
（40分）
	项目实施方案
	15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①项目理解 ②总体工作思路 ③任务目标 ④工作流程 ⑤工作方案）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15分，每缺少一项扣3分，每项内容中有缺项漏项或欠合理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明显不合理或未递交的不计分）。

	
	项目进度计划
	12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项目进度计划（①项目管理机构设置 ②内部管理的职责分工 ③工作任务安排 ④进度计划）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12分，每缺少一项的扣3分，每项内容中有缺项漏项或欠合理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明显不合理或未递交的不计分）。

	
	项目质量保证措施
	9分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针对本项目的质量保证措施（①人员保障措施 ②制度保障措施 ③质量控制措施）进行综合评审：内容完全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得9分，每缺少一项的扣3分，每项内容中有缺项漏项或欠合理的每处扣1分，扣完为止（明显不合理或未递交的不计分）。

	
	后续服务
	4分
	1.根据供应商提交的针对本项目成果应用的后续服务内容、支持策略和保障力度等进行评分，满分4分。（提供承诺函）
2.未承诺的，不得分。

	合计
	100
	



